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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
计量单位：公顷
	申 请 用 地 单 位
	广州市东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建设用地项目名称
	广州东沙至新联高速公路项目（广州段）

	申 请 用 地 面 积
	337.8511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271.5614

	土地利用现状
	权  属

地  类
	合    计
	其    中

	
	
	
	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

	
	总    计
	337.8511
	60.4045
	277.4466

	
	㈠ 农用地
	254.2843
	12.0589
	242.2254

	
	其中
	耕    地
	79.4243
	0.0372
	79.3871

	
	
	其中：基本农田
	172.2179
	0
	172.2179

	
	
	林地
	63.9847
	11.3294
	52.6553

	
	㈡ 建设用地
	66.2897
	38.7951
	27.4946

	
	㈢ 未利用地
	17.2771
	9.5505
	7.7266

	分批次城市（村镇）建设用地
	拟开发区、块名称或编号
	用地面积
	开发用途

	
	
	
	

	
	
	
	

	
	
	
	

	
	
	
	

	
	
	
	

	
	
	
	

	
	
	
	


续一                                                           计量单位：公顷、万元

	单

独

选

址

建

设

项

目

用

地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文件
	预审机关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批复文号
	粤国土资（预）[2004]80号

	
	
	

	
	项目批准  文    件
	批准机关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批准文号
	粤发改交[2004]973号

	
	
	建设规模
	高速公路项目

	
	工程设计  批准文件
	批准机关
	广东省交通厅

	
	
	批准文号
	粤交基[2005]542号、粤交基[2006]232号

	
	
	工程概算
	635009.66万元

	
	功能分区名称
	用地面积

	
	荔湾起点段
	3.9060

	
	荔湾段
	26.5832

	
	番禺段
	307.3619

	
	
	

	
	
	

	
	
	

	
	
	

	
	
	

	
	
	

	
	
	


续二

	县（市）人民政府

审  核  意  见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市（地、州）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市（地、州）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二、农 用 地 转 用 方 案

计量单位：公顷

	农  用  地  转  用  面  积

	权属

地类
	合计
	其中

	
	
	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

	农用地
	254.2843
	12.0589
	242.2254

	其中:耕地
	187.2707
	0.0372
	187.2335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符  合  规  划
	需  调  整  规  划

	规

划

级

别
	国家级
	
	规

划

级

别
	国家级
	

	
	省  级
	
	
	省  级
	

	
	市  级
	
	
	市  级
	√

	
	县  级
	
	
	县  级
	

	
	乡  级
	
	
	乡  级
	

	农  用  地  转  用  计  划

	拟使用计划指标的年度
	本项目拟使用计划指标

	本年度计划指标
	结转计划指标
	农用地
	其中：耕地

	
	
	254.2843
	187.2707

	


三、补 充 耕 地 方 案

计量单位：公顷、万元

	补充耕地责任单位
	广州东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补充耕地承担单位
	广东省土地整理中心

	对 应 土 地 开 发

整  理  项  目
	项目名称
	始兴县江口镇中古坑耕地易地开发项目、新丰县马头镇补充耕地易地开发项目、翁源县江尾镇补充耕地易地开发项目

	
	补充面积
	200

	补 充 耕 地

方       式
	委托补充
	广州市委托省土地整理中心易地开发补充耕地

	
	自行补充
	

	缴 纳 耕 地

开 垦 费 情 况
	收费标准
	

	
	应缴金额
	

	已  完  成  补  充  耕  地  情  况

	已  补  充

耕 地 面 积
	合 计
	其  中

	
	
	开 发
	整 理
	复 垦

	
	187.2707
	187.2707
	
	

	验收单位及文号
	验收单位：广东省国土资源厅；文号：粤国土资（易验）函[2003]7、8、10号；

验收程序：县局初验，市局复验，省厅验收确认

	计  划  补  充  耕  地  情  况

	计  划  补  充

耕  地  面  积
	合 计
	其  中

	
	
	开 发
	整 理
	复 垦

	
	
	
	
	

	补  充  耕  地

实  施  计  划
	实施年度
	完成面积
	资金安排

	
	
	
	

	
	
	
	

	
	
	
	

	备  注
	现广州东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已按“占一补一”的原则，缴纳了其项目所占用187.2707公顷（2809.0605亩）耕地的耕地开垦费。由于广州市耕地后备资源缺乏，已委托广东省土地整理中心进行易地开发补充耕地3万亩，该项目所占用耕地的补充指标从粤国土资（规保）函[2003]235号文中安排解决。


续一                                                                      计量单位：公顷
	补  充  耕  地  地  块  情  况

	序

号
	补充耕地图幅号及地块编号
	土地现状
	补充面积

	1
	F-49-120-(7)(图斑号：9、10、11、12、12-1)
	
	66.6667

	2
	F-49-120-(8)（图斑号：18）
	
	

	3
	F-49-120-(15)（图斑号：2、2-1、3、4、5、6、7、8）
	
	

	4
	F-49-120-(16)（图斑号：15、16、17、17-1）
	
	

	5
	F-50-133-(46)( 图斑号：60K、61K)
	
	67.8667

	6
	F-50-121-(34)( 图斑号：3-1、3-2、3-3、3-4、3-5、3-6、3-7)
	
	64.5200

	7
	F-50-121-(42)( 图斑号：12-1、12-3、12-4)
	
	

	
	
	
	

	
	
	
	

	
	
	
	

	
	
	
	

	
	
	
	

	
	
	
	

	补  划  基  本  农  田  地  块  情  况

	序

号
	补划基本农田图幅号及地块编号
	补划面积

	1
	F-50-39-(15)（图斑：13/117）
	13.3333

	2
	F-50-39-(23)(图斑：1、26、27/117)
	8.6667

	3
	F-50-39-(23)（图斑：1、26/117）
	9.3333

	4
	F-50-27-(39)(图斑：68/141)
	6.2667

	5
	F-50-27-(47)(图斑：104、108、164、165、166、168/141)
	15.7333

	6
	F-50-39-(21)（图斑：4/117、5/117）
	6.0000

	7
	F-50-39-(21)( 图斑：20/117)
	2.0178

	8
	F-50-27-(48)( 图斑：71、72、73/141)
	11.0000

	9
	F-50-27-(48)(图斑：2、26/141、25/113)
	9.0000

	10
	F-50-27-(48)( 图斑：62/141)
	8.6667

	11
	F-50-39-(16)/(24)( 图斑：4、33、34/116)
	20.0000

	12
	F-50-39-(28)( 图斑：14/118)
	6.6667

	13
	F-50-39-(28)( 图斑：10/118)
	6.6667

	14
	F-50-40-(21)( 图斑：1/142)
	1.3333

	15
	F-50-40-(21)( 图斑：7/116)
	2.6666

	16
	F-50-40-(20)( 图斑：20/142)
	11.6667

	17
	F-50-40-(20)( 图斑：22/118)
	1.0000

	18
	F-50-5-(12)( 图斑：7L/112、8L/114)
	25.8667

	19
	F-50-5-(12)( 图斑：26L、27L、29L/114)
	6.3333

	20
	合计
	172.2179

	
	
	

	
	
	

	
	
	

	
	
	

	
	
	

	
	
	


四、征收土地方案汇总

计量单位：公顷、万元、万元/公顷、人
	被征收土地涉  及  的权 属 单 位
	区
	广州市荔湾区、番禺区

	
	乡（镇）
	荔湾区：东沙街

番禺区：大石街、洛浦街、钟村镇、沙头街、沙湾镇、榄核镇、大岗镇

	权 属 单 位状     况
	土地权属清楚，无争议

	土 

地 

补 

偿 

标 

准
	地类
	面  积
	前三年平均

年产值
	土地补偿费

倍数
	安置补助费

倍数

	
	耕地
	水  田
	54.0189
	9.5685
	10
	6

	
	
	旱  地
	6.9402
	9.5685－23.1450
	6－8
	5.5－7.7

	
	
	菜  地
	18.4278
	9.5685
	8
	6

	
	
	其他耕地
	
	
	
	

	
	
	
	
	
	
	

	
	
	
	
	
	
	

	
	地  类
	面  积
	费  用  标  准

	
	林  地
	52.6553
	按平均年产值9.568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费7倍、安置补助费5倍补偿。

	
	园  地
	14.6726
	按平均年产值23.1450万元/公顷、土地补偿费7－8倍、安置补助费6.2－15倍补偿。

	
	其他农用地
	95.2622
	按平均年产值9.5685－23.1450万元/公顷、土地补偿费7－8倍、安置补助费5－7.8倍补偿。

	
	养 殖 水 面
	0.2484
	按平均年产值9.568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费12倍、安置补助费6倍补偿。

	
	建设用地
	27.4943
	按平均年产值9.5685－23.1450万元/公顷、土地补偿费6－8倍。

	
	未利用地
	7.7268
	按平均年产值9.568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费4倍。


续一

	其

它

费

用
	名      称
	金    额

	
	青苗补助费
	2393.4910万元

	
	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征地管理费
	按征地补偿总额2.1%计征

	
	
	

	征地补偿总费用
	40609.9130
	征地费用综合标准
	146.3702万元/公顷

（合：9.7580万元/亩）

	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
	4190
	需要安置的劳动力人数
	2596

	安

置

途

径
	货 币 安 置
	由被征地村以安置补助费安置农业人口和劳动力

	
	用地单位安置
	

	
	农 业 安 置
	

	
	征地款入股安置
	

	
	社会保险安置
	

	
	留 地 安 置
	√

	
	土地开发整理安置
	

	
	
	

	
	
	

	备

注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为壮大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实力，拟另补偿1451.5479万元给被征地村用于发展集体经济。



四、征收土地方案（荔湾起点段）

                                     计量单位：公顷、万元、万元/公顷、人

	被征用土地

涉及的

权属单位
	乡（镇）
	广州市荔湾区东沙街

	
	村
	东塱村、南漖村、沙洛村

	权 属

状 况
	权属清晰，无争议。

	征

地

补

偿

费

用

标

准
	地  类
	面 积
	前三年平均

年 产 值
	土地补偿费

倍  数
	安置补助费

倍  数

	
	
	菜  地
	
	
	
	

	
	
	旱  地
	
	
	
	

	
	
	
	
	
	
	

	
	
	
	
	
	
	

	
	
	
	
	
	
	

	
	地类
	面 积
	补偿费用标准（万元/公顷）

	
	林地
	
	

	
	园地
	1.0762
	按产值23.14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倍数7－8倍、安置补助倍数6.2－15倍补偿

	
	养殖水面
	
	

	
	其他农用地
	0.3406
	按产值23.14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倍数7倍、安置补助倍数5倍补偿

	
	建设用地
	1.5321
	按产值23.14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倍数7.8－8倍补偿

	
	未利用地
	
	


续一

	其

它

费

用
	名      称
	金          额

	
	青苗补偿费
	32.7546

	
	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49.0107

	
	征地管理费
	按征地补偿总额2.1%计收

	征地总费用
	1022.1477万元
	征地费用综合标准
	2346.6200万元/公顷

（23.1080万元/亩）

	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
	0
	需要安置的劳动力人数
	0

	安

置

途

径
	货币安置
	被征地村以安置补助费用负责农业人口及劳动力人口安置

	
	用地单位安置
	

	
	农业安置
	

	
	征地款入股安置
	

	
	社会保险安置
	

	
	留地安置
	√

	
	土地开发整理安置
	

	备

注
	1、.以上征地总费用不包括预留经济发展用地和复建房用地以及地上附着物的拆迁房屋补偿费用。

2、由于荔湾区（原芳村区）原集体组织成员（即社员）已在2000年1月1日起按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改制的要求，全部农民已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户口，不需办理“农转非”手续。（即为持有居民户口的农业人员）。

3、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为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从事开发经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对被征地单位另给予补助107.8779万元。


四、征收土地方案（荔湾段）

                                        计量单位：公顷、万元、万元/公顷、人
	被征收土地

涉及的

权属单位
	乡（镇）
	广州市荔湾区东沙街

	
	村
	东塱村、南漖村、沙洛村

	权属单位

状况
	权属清晰，无争议。

	土

地

补

偿

标

准
	地  类
	面积
	前三年平均

年产值
	土地补偿费

倍数
	安置补助费

倍数

	
	耕

地
	灌溉水田
	
	
	
	

	
	
	望天田
	
	
	
	

	
	
	旱地
	0.0647
	23.145
	6－8
	5.5－7.7

	
	
	菜  地
	
	
	
	

	
	
	
	
	
	
	

	
	
	
	
	
	
	

	
	
	
	
	
	
	

	
	地类
	面 积
	费 用 标 准

	
	林地
	
	

	
	园地
	13.6782
	按产值23.14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倍数7－8倍，安置补助倍数6.3－7倍补偿

	
	牧   草   地
	
	

	
	其他农用地
	0.7747
	按产值23.14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倍数7－8倍，安置补助倍数6.7－7.8倍补偿

	
	养殖水面
	
	

	
	建设用地
	2.5578
	按产值23.14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倍数6－7.7倍

	
	未利用地
	
	


续一

	其

它

费

用
	名      称
	金        额

	
	青苗补助费
	335.8879万元

	
	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283.7931万元

	
	征地管理费
	按征地补偿费用总额2.1%计征

	征地补偿总费用
	5918.6912万元
	征地费用综合标准
	346.6209万元/公顷

（合23.1081万元/亩）

	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
	
	需要安置的劳动力人数
	

	安

置

途

径
	货币安置
	由被征地村以安置补助费安置农业人口和劳动力

	
	用地单位安置
	

	
	农业安置
	

	
	征地款入股安置
	

	
	社会保险安置
	

	
	留地安置
	√

	
	土地开发整理安置
	

	
	
	

	备

注
	1、.房屋补偿拟参照广州市道路扩建办《广州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具体操作办法修改稿》（穗扩[2004]153号）执行，根据房屋结构和合法产权人持有房屋合法资料进行计算补偿。

2、由于荔湾区（原芳村区）原集体组织成员（即社员）已在2000年1月1日起按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改制的要求，全部农民已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户口，不需办理“农转非”手续。（即为持有居民户口的农业人员）。


四、征收土地方案（番禺段）

                                        计量单位：公顷、万元、万元/公顷、人
	被征收土地

涉及的

权属单位
	乡（镇）
	番禺区大石街、洛浦街、钟村镇、沙头街

沙湾镇、榄核镇、大岗镇

	
	村
	北联村、大兴村、官坑村、会江村、南浦西三村、南浦西二村、南浦西一村、南浦东乡村、石壁二村、石壁四村、石壁一村、石壁三村、谢村村、钟四村、胜石村屏山一村、韦涌村、屏山二村、南双玉村、古坝西村、新洲村、古坝东村、龙湾村、紫坭村、三善村、张松村、八沙村、新涌村、榄核村、龙古村、马前村、放马村、鸭利村、维毓村、增沙村、新围村、东隆村、南顺一村、新联一村、新联二村   

	权属单位

状况
	土地权属清楚，无争议

	土

地

补

偿

标

准
	地  类
	面积
	前三年平均

年产值
	土地补偿费

倍数
	安置补助费

倍数

	
	耕

地
	水 田
	53.9371
	9.5685
	10
	6

	
	
	旱  地
	6.8755
	9.5685
	8
	6

	
	
	菜地
	18.4278
	9.5685
	8
	6

	
	
	
	
	
	
	

	
	地类
	面 积
	费 用 标 准

	
	林地
	52.6553
	按产值9.568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倍数7倍，安置补助倍数5倍补偿

	
	园地
	
	

	
	牧草地
	
	

	
	其他农用地
	94.1469
	按产值9.568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倍数7倍，安置补助倍数5倍补偿

	
	养殖水面
	0.2484
	按产值9.568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倍数12倍，安置补助倍数6倍补偿

	
	建设用地
	23.4044
	按产值9.568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倍数8倍补偿

	
	未利用地
	7.7268
	按产值9.5685万元/公顷，土地补偿倍数4倍补偿


续一

	其

它

费

用
	名      称
	金        额

	
	青苗补助费
	1692.0447万元

	
	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征地管理费
	按征地补偿费用总额2.1%计征

	征地补偿总费用
	33669.0741万元
	征地费用综合标准
	130.7932万元/公顷

（合8.7195万元/亩）

	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
	4190
	需要安置的劳动力人数
	2596

	安

置

途

径
	货币安置
	由被征地村以安置补助费（11586.9157元）安置被征地农民

	
	用地单位安置
	

	
	农业安置
	

	
	征地款入股安置
	

	
	社会保险安置
	

	
	留地安置
	√

	
	土地开发整理安置
	

	
	
	

	
	
	

	备

注
	本项目用地征用农民集体土地257.4222公顷，征地补偿总费用33669.0741万元，其中土地补偿费19046.4437万元，青苗和附着物补偿费1692.0447万元，安置补偿费用和其他补偿费12930.5857万元。需安置农业人口4190人，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可获安置补助费3.0861万元。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为壮大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实力，拟另补偿1343.6700万元给被征地村用于发展集体经济。

集体建设用地先按上述标准补偿，待日后评估后再补足与评估价差额部分。



五、供 地 方 案

计量单位：公顷、万元、公里

	建设用地项目名称
	广州东沙至新联高速公路项目

	建设用地单位名称
	广州市东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申

请

用

地

面

积
	总面积
	337.8512
	公顷

	
	分期建设目

申请用地
	第一期：
	
	公顷

	
	
	第二期：
	
	公顷

	
	
	第三期：
	
	公顷

	本

期

拟

供

用

地
	面积合计
	338.3762
	公顷

	
	功能分区
	数量
	面积（公顷）
	指标

控制面积
	指标

对应条件

	
	
	
	新增用地
	原有用地
	
	

	
	互通立交
	11座
	192.4359
	
	
	

	
	桥梁
	17.918Km
	64.8848
	
	
	

	
	路基
	14.671Km
	70.2959
	
	
	

	
	服务区
	2个
	10.2346
	
	
	

	
	
	
	
	
	
	

	
	
	
	
	
	
	

	
	
	
	
	
	
	

	
	
	
	
	
	
	

	
	
	
	
	
	
	

	
	
	
	
	
	
	

	
	
	
	
	
	
	

	
	
	
	
	
	
	

	
	
	
	
	
	
	

	
	
	
	
	
	
	

	
	
	
	
	
	
	


续一

	供地方式
	提供方式
	功能分区
	供地面积

（公顷）
	设定用途
	评估价格

（元/平方米）
	拟议单价

（元/平方米）
	用地年限

	
	划拨
	互通立交
	192.4359
	
	
	
	

	
	划拨
	桥梁
	64.8848
	
	
	
	

	
	划拨
	路基
	70.2959
	
	
	
	

	
	划拨
	服务区
	10.2346
	
	
	
	

	建

设

用

地

指

标

适

用

情况

及有关情况

说明
	


